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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龙泉市人民政府 2024 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市

政府第 31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严格履行法定程序。请承办单位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

序暂行条例》《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文件要求，认真

起草决策草案，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

查等程序，其中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确保各项

法定程序全程留痕，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未经履行

相应决策程序的，市政府不予集体讨论决定。

二、加强规范档案管理。承办单位要严格落实《浙江省重大

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反映决策活动，有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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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和凭证作用的重大行政决策文件材料及时整理归档，实现重大

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

三、压实指导监督责任。市司法局要切实履行职责，在推进

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建设中，加强对合法性审核工作的监督管理。

市发改局、财政局等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重大行政决策涉及

的重大项目、重大财政资金使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四、实行目录动态管理。根据市政府年度工作任务的增加、

变更等情况，及时新增或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按规定程

序审查通过后，对决策事项目录调整情况进行公布。

附件：龙泉市人民政府 2024 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龙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月 2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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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会同单位 决策依据
计划完成时间

决策程序 时间节点

1

《龙泉市农
村村民建房

审批管理办
法》

龙泉市自

然资源和
规划局

农业农村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林业局、水利局、

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农村

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农经发〔2019〕
6 号）
《浙江省农民建房“一件事”办事指南》

（浙农经发[2020]6 号）
《浙江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公众参与

（公开征求意见）
2024 年 3 月

专家论证 /

风险评估 /

公平竞争审查和合
法性审查

2024 年 4 月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

议集体讨论决定
2024 年 4 月

2

《龙泉市“三

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
控调整更新

方案》（暂
名）

丽水市生
态环境局
龙泉分局

发改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林业局、
水利局、农业局、
交通运输局、经商

局、建设局、文广
旅体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坚决大号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中发〔2018〕17 号）
《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

工作方案》（环办环评函〔2023〕81 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工作的指导意

见》（浙环函〔2022〕272 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全
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工作的

通知》（浙环便函〔2023〕137 号）

公众参与
（公开征求意见）

2024 年 6 月

专家论证 /

风险评估 /

公平竞争审查和合

法性审查
2024 年 7 月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
议集体讨论决定

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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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承办单位 会同单位 决策依据
计划完成时间

决策程序 时间节点

3

《关于加快

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

龙泉市文

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

局

/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生态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丽政发〔2021〕2
号）

公众参与
（公开征求意见）

2023 年 11 月

专家论证（省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评审）
/

风险评估 /

公平竞争审查和合
法性审查

2024 年 4 月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
议集体讨论决定

2024 年 4 月

4

《乡镇（街

道）行政执法
事项目录清
单动态调整》

龙泉市综

合行政执
法局

市司法局、八都镇、
查田镇、小梅镇、
安仁镇、锦溪镇、

上垟镇、龙渊街道、
剑池街道、西街街
道、石达石街道、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
龙泉分局、交通运
输局、农业农村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自然资 源和规划
局、文广旅体局、

卫生健康局、应急
管理局等部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浙政办
发〔2021〕51 号)

《龙泉市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
《浙江省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
指导目录（2021 年）（2023 年 8 月动态调

整目录）》
《龙泉市新增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
（2021 年）》

《龙泉市新增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240
项）》

《龙泉市新增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

（2022 年）》

公众参与

（公开征求意见）
2024 年 6 月

专家论证 2024 年 8 月

风险评估 2024 年 8 月

公平竞争审查和合

法性审查
2024 年 9 月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
议集体讨论决定

2024 年 11 月

注：1.公众参与方式还包括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书面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公开征求意见的期

限一般不少于 30 日。2.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程序根据决策事项需要履行，非必经程序。3.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

环节应同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